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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溯源

一定数量的警察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警察法的条

件和依据 因此 要知道什么是警察法，首先必须弄清“警察”一

词的含义。

从警察产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由于各国历史进程的不同，政

治、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加之研究问题方法和角度因人而异，所

以，警察一词虽为人们广泛使用，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把握上却

从未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和通用

的警察概念。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制定的《执法人员行为准则》

（ 年）使用了“执法人员”一词而未使用“警察”的概念，尽

管这个文件在解释执法人员时实际上是指警察。

从另一角度看“，警察之制，无国不有” 岛 警察浪速语）

走向法制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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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

出现的“，和国家一样古老”， 且在每个国家都是无一例外地存在

的。与此相适应，警察的存在和法的产生也是同步的。在古代，无

论是在东方各国还是西方各国，都曾出现过类似于执行近代警察

职能的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执行的都是代表统治阶级

意志、并由统治阶级认可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在古代中国，如

《周礼》中记载的司稽、禁暴氏，秦朝的中尉，汉代的执金吾，隋

唐至宋辽金元的金吾卫、巡检司、警巡院，明代的厂卫和五城兵

马司，清代的步军统领衙门等等，均是类似于警察的组织和人员；

在古希腊的雅典，就曾有过“由步兵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

的宪兵队”，恩格斯将其称之为警察；欧洲中世纪城邦国家中的佩

剑骑士，也执行着防卫、征税、镇压农奴反抗和迫使居民服役等

警察职能。上述组织和人员，从广义上讲，都可称作警察，但是，

他们毕竟只是执行着类似于近代警察的某些职能，尚不具有近代

警察所必备的要件和形态，我们将之称为“古代意义上的警察”。

稍后我们还将谈到近、现代警察。不论古代警察，还是近、现代

警察，其发展都是以法律的一定程度和形式的认可作为依据，但

是，警察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说，其发展的步伐与警察组

织本身的发展和完备程度并未同步，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正

是警察与法律发展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较长的国家，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

不同的统治阶级在建立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

法制，其中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而毫无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 页。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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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是，刑法典的实施与警察力量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情

况无疑对警察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

讲，它赋予了中华法系中警察组织及警察法的发展以独特的形式

和轨迹“。警”“、察”这两个汉语词汇，在我国古籍中出现较早，

其含义与今日用法相近。古代“警”字，从敬从言。敬者，戒也，

戒之以言，谓之警。有言在先，不得违戒。古代“察”字，谓以

手持肉，祭天求示，得神意而明白。反复详审谓之察。察之为明。

可以看出，警、察二字，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周礼》中“正岁则

直公十二年》中有“且随以法警戒群吏”、《左传 诸侯相见，守

卫不彻，警也”。这里的警，前者含有戒敕之义，后者含有防卫戒

备之义。《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说：“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

臣，不察之患也。”察在这里是核察明白的意思。到了宋代，

“警”“、察”二字开始连用，《宋史 蔡挺传》记载：“河北多盗，

精择诸郡守，以知博州，申饬属县严保伍，得居停奸盗者数人，驰

其宿负，补为吏，使之察警，盗每发辄得”，此处之“察警”即具

有侦察、缉拿之意 综上所述，警察一词在我国古书中反复出现，

且多数为动词，这说明中国自古就有警察行为，但却没有以警察

二字连用命名的警察机关。因此 必须承认，一方面，中国古代

“警察”的含义与现代“警察”的含义有较大差别，从另一方面看，

也颇具现代“警察”的雏形。

应当指出的是，在汉语中虽有“警察”一词，但近代意义上

的“警察”一词，却是从外国泊来的。在 世纪后半叶，当中国

人最初见到西方的警察时，很自然地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保安制度

联系在一起，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警察的称呼十分混

乱，有称为捕役的，有称为巡差、巡丁的。清政府初设警察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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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巡捕，直至巡警部成立后 为区别于京师的巡捕五营，才明

令通称为巡警，此后，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警察一词才最终确

定下来。中国历史上，正式的警察制度的设立始于清朝光绪年间，

《清朝续文献通考》称：“警察乃内治安要政。且是专门之学，自

奉旨饬办，挑年轻敏者，认真教练”。这可以说是中国关于警察的

最早概念。

在西 德方国家中，“警察”一词在英语、法语中称“

语中称“ ，均源自希腊语“ ”和拉丁语

这个词的最早含义为“都市统治的方法与都市行政”，是指国家一

般政务而言，包含有政治、宗教等广泛的内容。到了中世纪，政

治与宗教分离，故 一词专指政治而排除了宗教，但当时的

政治概念包括军事和司法在内。 世纪以后，警察与军事和司法

逐渐分离，西文“警察”（英语 一词才专指，德 语

“内务行政”，但与后来的警察仍有一定区别。 世纪以后“，警

察”一词的含义演变为特指国家内务行政中的警察行政。 年

德国学者玛尔所著《警察学》一书，专门研究警察问题，警察第

一次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直至英国内务大臣皮尔以法定程序创建

了警察制度，警察一词的意义，才比较稳定地成为行使国家治安

行政权力并以强制手段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政权机构及其人员

的专称。马克思所说的“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皮尔的

活的纪念碑” 一语，即可表明这一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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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发展

古代意义上的警察

古代意义上的警察（简称古代警察），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政

权中起警察职能作用的机构和人员的总称。警察随国家诞生以后，

随着国家政权的发展也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警察职能在国家中

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显著，并且程度不同地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

从中国自秦汉至清代两千多年的情况看，古代警察的发展大致有

如下特点：

第一，对皇帝、皇宫所在地的都城的警卫工作有了专门机关。

秦汉时期，设有“中尉”，掌 汉武京师治安，专管巡禁盗贼之事

帝时改设为“执金吾”。辽、金、元皆于京师设“警巡院”，金代

还设有职掌“防卫都城，警捕盗贼”的“武卫军都指挥使” 明代

年设）”“东厂、西厂”。清代先设“五城兵马司”“锦衣卫（

是承袭明代的五城兵马司，后改为“提督九门巡捕步军统领”、

“巡捕五营”。上述机构非常庞大，官吏均为品秩高、权势大、最

受宠信的高级官员，用以维护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 皇帝

和作为封建国家统治中心的象征 首都的安全。

第二，地方的治安行政，由地方行政长官主管。地方行政长

官非专职的警察官员，在地方各级政府中有发挥警察职能作用的

称为“隶”的专业人员。因其所着衣服为黑色，故称“皂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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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是在官府衙门服“役”，因而被称为“差役”“、衙役”。在封

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皂隶、衙役也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如：专

管检验死伤的“仵作”，类似以后的法医；在三班中的“快班”，类

似后世的刑警队，其中的“捕快”，相当于后世的刑警“，捕头”则

相当于刑警队长、侦探长。

第三，设置严密的组织，管理地方治安。西周有联保制度；秦

朝建立户籍制度并与“什伍”制度相结合；秦汉实行郡县制，汉

代另设乡亭制度；自宋代神宗以后实行保甲制度，并一直沿用到

明、清，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保甲制度

成为其警察制度的重要补充。这些制度的共同点是实行株连，成

为巩固封建制度的重要手段。

第四，地主的庄园、豪强的山寨、宗族集团、行帮组织等地

方势力，是“古代警察”的有力补充。一方面，地主、族长、山

寨和行帮的首领，可以对农民、庄客、佃户、家奴、工徒、艺徒

和家族成员以种种借口法外施刑，另一方面，古代警察也经常假

手这些势力，欺压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

西方国家中世纪以后以古城堡和封建僧侣领地为中心而构成

的城市国家里，出现了身着甲胄、手执长矛的佩剑骑士，战时出

征，平时兼而行使国内防卫、征税、镇压农奴反抗和使居民服役

等强制性警察职能。

英国在亨利二世（公元 世纪）开创金雀花王朝。为了加强

封建统治，发布了 条武装敕令，由国王授权法官正式赋予骑士、

自由民和平民组成的武装团体，参加国内防范工作。随后，英国

从各邦到市镇村落全境均普遍建立了武装民团，并在居民中建立

十户团基层联防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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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古代警察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其具有如下特点：

①古代警察虽有专职人员和互不统属的某些具有警察职能的

机关，但警察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几乎

同时由军队、行政机关行使。

②其职权的行使在法律上极不严格。一方面，神的意志起着

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法外行权成为普

遍现象，古代警察可以完全不对法律负责，但必须唯长官之命是

从，成为长官的驯服工具

③刑讯逼供是法定办案手段，对犯人的虐待，对家属、证人

的盘剥掠夺屡见不鲜，从而使古代警察成为封建时代国家机器中

最残暴、最野蛮、最黑暗、最腐败的部分。

④株连制度和私刑制度相伴始终，成为统治阶级在警察手段

以外维护统治秩序的补充手段。

近代资本主义的警察

近代资本主义警察（简称“近代警察”）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

家中首先建立起来的新型警察，它是警察史上一个重大的发展。建

立一支训练有素、能从事各种专业工作，且能力大大超过古代警

察的强大的警察力量，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需要：一是为

了对付大规模、有组织、跨行业并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斗争的需

要；二是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城市生活中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和公

共秩序的维护等一系列治安问题的需要；三是处 随着财富的大

量集中而导致的日益增多的犯罪的需要；四是把警察纳入“法

治”的轨道，以实现标榜“法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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